附件

玉林市教育系统创建广西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百日攻坚行动工作进度表

	攻坚项目
	攻坚具体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完成情况
	存在困难及问题
	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持续强化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监管

	1.加强开展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治理工作。各县（市、区）教育局会同属地市场监管局、城市管理监督局进行不定期检查督查。（完成时限：2022年6月30日前）

	各县（市、区）教育局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各县（市、区）市场局、各县（市、区）城市管理监督局
	
	
	

	
	2.确保落实食品安全校长负责制，将校园食品安全作为学校安全工作重要内容。各县（市、区）教育局督促各学校自检自查，并组成工作组对学校进行全面细致检查。（完成时限：2022年4月30日前）

	各县（市、区）教育局
	
	
	
	

	
	3.全面推进校园“明厨亮灶”覆盖率达100%和“互联网+明厨亮灶”覆盖率达90%。各县（市、区）教育局会同属地市场监管局检查督查，确保各学校安装好并正常运行。（完成时限：2022年5月30日前）
	[bookmark: _GoBack]各县（市、区）教育局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各县（市、区）市场局
	
	
	

	
	4.确保校园食堂风险等级A、B级占比达到90%以上。各县（市、区）教育局配合属地市场监管局检查，确保达标。（完成时限：2022年5月30日前）

	各县（市、区）市场局
	各县（市、区）教育局
	
	
	

	
	5.及时向社会公布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小餐饮登记证的校外托管机构名单。各县（市、区）教育局配合属地市场监管局检查，确保工作落实到位。（完成时限：2022年5月30日前）
	各县（市、区）市场局
	各县（市、区）教育局
	
	
	

	
	6.加强对校园周边100米范围内每1家食品经营单位的监管。各县（市、区）教育局配合属地市场监管局现场检查抽查，确保工作落实到位。（完成时限：2022年6月30日前）

	各县（市、区）市场局
	各县（市、区）教育局
	
	
	

	
	7.确保不发生校园学生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各县（市、区）教育局督促各学校自检自查，并组成工作组对学校进行全面细致检查。（完成时限：2022年6月30日前）

	各县（市、区）教育局
	
	
	
	

	二、规范餐厨废弃物管理

	市辖区（玉州区、玉东新区）学校纳入餐厨废弃物集中收集、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体系，相关区教育局配合属地城市管理监督局检查督查，确保市辖区全部学校纳入处理体系。（完成时限：2022年4月30日前）

	玉州区城市管理监督局、玉东新区城市管理监督局
	玉州区教育局、玉东新区教育文体和旅游局
	
	
	

	三、加强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宣传

	组织开展多种形式食品安全科普教育进校园活动，利用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课，手抄报，LED屏幕宣传，家长微信群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师生宣传食品安全科学知识、食品安全工作举措等，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助力提升创建广西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群众知晓度、参与度，确保我市群众食品安全满意度高于70%。（完成时限：2022年6月30日前）

	各县（市、区）教育局
	
	
	
	



